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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保险大国到保险强国
陈秉正

一、40 年实现的历史性跨越
改革开放以来的 40 年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非凡

意义的 40 年，也是自 1801 年中国近代商业保险业开

创以来，中国保险业发展最为辉煌的 40 年。

中国保险业的年保费收入从 1980 年的 4.6 亿元，

增加到 2017 年的 36581 亿元，年均增长速度 27.5%。

保险业在为企业和人民生命财产提供了广泛经济

保障的同时，也在资金融通和社会风险管理方面发挥

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今天，中国保险业已经成为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

发展最快、重要性程度不断提高的行业之一。

2017 年，中国的保费收入为 5414.5 亿美元，超

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保险市场，占全球市场份

额的 11%。中国的保险企业如中国人寿、中国平安等，

已跻身于全球最大的保险公司之列。

中国保险业用了不到 40 年的时间，迅速实现了

一个保险大国在世界东方的崛起。

二、40 年发展的经验总结
回首保险业过去 40 年的发展，可以总结出的最

重要的经验就是 ：我们坚持了改革开放，坚持了依靠

市场，坚持了创新发展，坚持了强化监管。

1．坚持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保险业从恢复走向成熟壮大的历史，

是一部保险业不断改革开放的历史。

1980 年，中国保险业恢复的第一年，就有外资保

险机构代表处重新登陆中国。

1988 年，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成立，中国保险市场

开始从垄断走向垄断竞争时代。

1992 年，美国友邦保险公司在上海设立分公司，

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家进入中国大陆的外资保险公

司。

1996 年，对保险公司经营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开

启了分业经营的时代。

1998 年，对保险监管体制实现重大改革，成立了

中国保监会，标志着保险监管进入专业化、科学化、

国际化的新阶段。

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保险业成为了

向外资开放最为彻底的金融服务行业。

2006 年，《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

见》颁布，明确了保险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定位。

2008 年，《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定》正式施行，

标志着我国保险监管从市场行为监管为主向偿付能力

监管为主的重大突破，保险监管“三支柱体系”初步

建立。

2013 年，国内首家互联网保险公司开业。

2014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

务业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了保险业成为国家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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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探索、勇于实践，使得我国保险市场上出现的

主要保险产品，特别是人寿保险产品，极大地缩小

了和国际同类产品的差距。

4．坚持强化监管

40 年来中国保险业从恢复走向成熟壮大的历史，

是一部保险监管不断走向科学规范的历史。

由于保险市场所具有的信息不对称、进入壁垒相

对较低、产品和服务的外部性等特点，对保险市场的

监管历来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

40 年来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历程，也是中国政府

在保险监管理念、监管制度和监管方法方面不断改革

创新并和国际接轨的历程。

1998 年中国保监会成立后，保险监管进入了全面、

系统、专业化的阶段，逐步实现了从以价格监管为主

向以偿付能力监管为主的转变，从以行政监管为主向

建立包括行政监管、立法监管、司法监管在内的完整

保险监管制度体系的转变。

中国的保险监管正在不断走向科学化、规范化和

国际化。

 

三、我们离保险强国还有多远
在为过去 40 年的发展感到自豪和欣慰的同时，

我们也应清醒地意识到中国还不是一个保险强国，我

国保险市场和保险业的发展水平仍然属于初级阶段，

距离一个保险强国还有很远、很艰难的路要走。

1．我国的保险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还明显偏低

从以下几个反映保险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重要

指标来分析 ：

2017 年我国保险业保费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保险深度）为 4.42%, 而世界平均水平

为 6.0%。

理体系一部分的重要定位。

40 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保险业的发展注入了

勃勃生机，正是由于不断的改革开放，才使中国保险

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发展。

2．坚持依靠市场

40 年来中国保险业从恢复走向成熟壮大的历史，

是一部坚持依靠市场、使保险市场体系不断完善健

全的历史。

经过 40 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较为完

善的保险市场体系。截至 2017 年底，开业的保险机

构超过了 220 家，市场主体中包含了保险集团公司、

财产险公司、人身险公司、再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

理公司、自保公司、健康保险公司、专业保险公司、

相互保险公司、线上保险公司、保险经纪公司、保险

代理公司等，保险从业人员超过 800 万人。可以说，

我国保险业由改革开放初期的一家公司起步，经过近

40 年的发展，已经建成了一个市场参与主体多元化、

门类齐全、结构完整的保险市场体系。

可以预计，保险市场未来将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

中最具活力的市场之一。

3．坚持不断创新

40 年来中国保险业从恢复走向成熟壮大的历史，

是一部保险业不断发展创新的历史。

保险业作为金融服务业的分支之一，其现代发

展的根本源泉来自于不断的发展创新。起步虽晚的

中国保险业，从一开始就汲取了当代国际保险创新

的最新经验，高起点地开始了自身的发展。20 世纪

70、80 年代，正是国际人寿保险、财产保险等创新

最为活跃的时期。恰逢此时恢复的中国保险业，抓

住了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在产品创新、服务创新、

管理创新、理念创新、组织创新、技术创新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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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底，我国保险业的总资产为 167489.37 亿

元，是银行业总资产的 6.7%。美国 2017 年商业银行

总资产为 17.673 万亿美元，保险业持有现金和可投资

资产为 5.48 万亿美元，保险业资产是银行业资产的

31%。由此可见，我国保险业的资产占整个金融资产

的比重还明显偏低。

2016 年，中国保险业贡献的 GDP 占 GDP 的比重

约为 0.75%（作者估计为 5200 亿元），而美国保险业

2016 年创造的 GDP 是 5070 亿美元，占 GDP 的 2.7%，

中国保险业对国民收入的贡献能力仅是美国的约 1/4。

2．保险业在为企业和人民群众提供风险保障方

面的作用发挥还有待提高

2017 年我国的人均保费（保险密度）为 2631 元 /

人，约 380 美元 / 人，而世界平均水平是 634 美元 / 人，

我国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60%，和发达保险市场

国家的差距就更大了。

近年来，作为财产保险业务重要组成部分的企业

财产保险的保费收入的增速和占比不断下滑，说明财

产保险行业为企业提供的风险保障水平在不断降低。

3．保险业自身发展水平还较低

我国保险业整体发展水平还较低，从以下几个指

标可见一斑。

产寿险结构。2017 年，我国寿险业保费收入占比

高达 71.2%，而世界平均水平为 54%。

财产保险行业整体盈利水平不高，大部分中小财

产保险公司长期陷入亏损。

2017 年，我国财产保险业的简单赔付率为 52%，

美国为 64%，反映出我国财产保险行业经营能力和先

进国家的差距。

保险行业人均产能较低 ：中国目前共有保险从

业人员大约 800 万人（保险企业员工 105 万人 + 代

理 700 万人），2017 年人均保费是 38.5 万元 ；美国保

险行业从业人员 260 万人（保险企业员工 150 万人 +

代理 110 万人），2017 年人均保费折合人民币 269 万

元，也就是说中国保险业的人均产能只相当于美国

的约 1/7。

从上述几个方面的对比分析不难发现，我国保险

业的发展水平距离世界平均水平都还有较大差距，更

不用说和发达国家相比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

们的差距，差距恰恰说明我们的保险业未来还有巨大

的发展空间，我们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早日实现

由保险大国向保险强国的转变。

四、实现保险强国梦的路径选择
保险业未来的发展应紧紧围绕我国经济未来发展

出现的新特点、新风险，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大

力推动保险供给侧改革，转变原有的增长方式，实现

保险业的全面创新。

1．坚持改革开放

中国保险业 40 年来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发

展成就，主要是得益于改革开放。40 年前，保险能重

新回到人们视野中来，本身就是国家改革开放的结果。

40 年来，保险业发展中取得的每一个成就都和改革开

放密不可分。未来，要保持中国保险业的持续较快发

展，唯有继续坚持改革开放。通过改革，焕发新的增

长动力和市场活力 ；通过开放，提升中国保险业的经

营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未来保险业改革的着力点还有很多，比如保险公

司治理体系改革方面、公司组织形式的改革方面、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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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监管的改革方面等。

在开放的机会点方面，应抓住“一带一路”建设

带来的重大机遇期，推动中国保险资本走出去，鼓励

中国保险企业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 ；进一步提高中国

保险市场对外资的开放程度。

2．推动保险业的结构调整

长期以来，我国保险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一直比

较严重。一是表现为保险的供给结构和中国企业及广

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保险需求不匹配，保险有效供

给不足。二是表现为保险业自身结构上不合理，如财

产保险中车险比重过高，企财险、责任险等比重较低；

人身险中保障型产品、养老年金产品比重过低等。保

险企业应该认真研究企业和人民群众在风险管理和保

险保障需求方面已经出现的新变化、未来的新趋势，

作好自身发展战略和经营策略的及时调整。

经济的转型升级和供给侧改革，一方面会减少一

些来自传统行业和企业的保险需求，但另一方面又会

大大增加一些来自新兴行业和企业的保险需求，其中

很多新需求是那些习惯了传统企业财产保险业务的保

险公司所不熟悉的。比如说现在很多企业的价值更多

体现在无形资产上，而无形资产面临的风险和保险需

求与有形资产明显不同。如今的企业更为关心的是网

络风险、供应链风险、无形资产损失风险等。企业更

为需要的已经不再是单一的保险保障，而是希望保险

人及保险经纪人能为他们提供有助于企业可持续稳健

发展的风险管理和保险解决方案。

3．转变传统增长方式

过去 40 年，我国保险业虽然实现了快速增长，但

增长方式主要靠的是资本和人力的投入，主要是量的

扩张，而少有质的提升。目前这种状况尚未出现根本

转变。未来，保险业的发展将主要是依靠创新来驱动。

未来保险业的创新将主要体现在：产品服务创新、

商业模式创新、技术创新等三个方面。

（1）产品服务创新

保险企业必须认真研究消费者在风险保障需求方

面出现的变化，推出有针对性和吸引力的保险产品和

新型服务，特别是风险管理方面的服务。

在产品创新方面，应该关注网络风险保险、新能

源汽车保险、知识产权保险、天气指数保险、农业收

入保险等新型保险产品的研发。在服务创新方面，应

在如何通过风险管理和保险解决方案的制定而给投保

人提供更多增值服务方面下功夫。例如，可积极推出

针对企业的综合风险转移解决方案，建设更加贴近个

人消费者的保险销售和服务平台，和地方政府合作的

普惠式保险等。

（2）商业模式创新

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已经并且会继续催生出

很多新型的保险商业模式。

新的保险商业模式首先将体现新的价值主张 ：未

来保险企业的作用可能不再主要是提供经济保障，靠

承保和资金运用来赚钱，而是将为客户提供更多元化

的服务（风险管理、健康管理、财富管理等），通过

提供服务来赚钱。

新的保险商业模式的实现方式是新的资源整合 ：

如保险企业与平台公司的合作，与数据分析和计算公

司的合作，与医院、医生、健康管理和服务机构、养

老机构的合作，与握有客户资源的组织、机构的合作

等；并采用新的经营模式，如 B2B2C 模式、O2O 模式等。

（3）技术创新

未来保险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将会受到技术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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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技术正在改变着传统的保险行业。保险企业应

关注“保险科技”的发展，将保险科技视为保险业

未来发展的制高点。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

块链和人工智能这五大关键技术，将在未来保险业

的发展中，在大幅度提高保险业经营效率、增加保

险企业的新产品和服务、提高保险企业经营能力（定

价能力、风险控制能力）和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如

保险 + 电商、保险 + 医疗 + 健康管理、农业保险 +

期货、保险 + 保险科技公司）方面，体现出巨大的

价值。

4．保险监管应成为保险业改革发展的助推力量

在未来推动保险强国的建设中，监管部门应更

多地发挥助推器的作用，推动我国保险业更好、更

快地发展。为此，我们应该对保险监管的内在规律

加以研究、给予尊重，加强监管的前瞻性、科学性、

系统性、稳定性，减少不确定性。

首先，要处理好对保险市场“严监管”和“促

发展”之间的关系，明确并坚守保险监管的科学定

位。应该强调监管姓“监”，但要科学地姓“监”，

界定清楚保险监管的职能 ：哪些该管，并且能管得

更好、更有效率，就必须坚决地、科学地管好 ；哪

些不该管，或者管的效果不一定好，那就坚决地留

给企业和市场，保险监管应该更多地尊重市场、尊

重企业。

其次，应加强监管的前瞻性。监管部门应对保

险业未来发展中可能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前瞻性研

究，如对气候变化、长寿风险、遗传技术、金融科

技等发展方向进行调研，一方面可以引导全行业把

握好未来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研究探索未来保险

监管的基本原则、基本理论、方法和技术，以适应

未来市场出现的新变化。




